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应急管理局）

序

号

承办

单位

行政事

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

制的证明事项

证明事项

设定依据

核查方

式

备

注

1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变更（变更

危险化学品

储存设施及

其监控措

施）

营业执照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

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

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在线

核查

2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变更（变更

主要负责

人）

营业执照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

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

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在线

核查

3 石 龙 区 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年。
在线



应 急 管

理局

经营许可证

核发（无储

存设施的延

续申请）

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有效期满后，企业需要继续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满 3 个月前，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经营许可证的延期

申请，并提交延期申请书及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申请文件、资料。

核查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

证和从业人员培训

合格的材料

在线

核查

营业执照或企业名

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在线

核查

4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变更（变更

企业名称）

营业执照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

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

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在线

核查

5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注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

第二十七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证机关应当注

销其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注销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或

者本机关网站上发布公告，并通报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

在线

核查

6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核发（无储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

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

在线

核查



存设施的首

次申请）

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资格

证和从业人员培训

合格的材料

在线

核查

营业执照或企业名

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在线

核查

7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变更（变更

注册地址）

营业执照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

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

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在线

核查

8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变更（多项

变更）

营业执照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

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

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在线

核查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在线

核查



9
石 龙 区

应 急 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核发（无储

存设施的重

新申请）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第十七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办法

的规定重新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一）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变更其经营场所的；

（二）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变更其储存场所的；

（三）仓储经营的企业异地重建的；

（四）经营方式发生变化的；

（五）许可范围发生变化的。

在线

核查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

证和从业人员培训

合格的材料

在线

核查

营业执照或企业名

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在线

核查

10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储存烟花爆

竹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建设项目审批、核

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36 号

令） 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向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审查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一）建设项目审

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三）设

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四）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五）建设项目

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六）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文

件资料。

在线

核查

11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其他非煤矿

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建设项目审批、核

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采矿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 8 月 31 日主席令第十三号）第三十

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矿山、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

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

员对审查结果负责。

在线

核查

设计单位的设计资

质证书
在线

核查



12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

生产、储存

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

审查（简易

程序）—适

用于加油站

建设项目

营业执照或企业名

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

目初步设计完成后、详细设计开始前，向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提交下列文件、

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第四十条 对于规模较小、危险程度较

低和工艺路线简单的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适当简化建设项

目安全审查的程序和内容。

（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在线

核查

13
石 龙 区

应 急 管

理局

烟花爆竹经

营（零售）

许可首次申

请

营业执照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以下简称

批发企业）和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以下简称零售经营者）应当按照

本办法的规定，分别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以下简称批发许

可证）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以下简称零售许可证）。

在线

核查

14 石龙区

应急管

理局

第三类非药

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经营

备案

营业执照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在线

核查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
在线

核查

说明：“核查方式”包括免予核查、在线核查、现场核查。


